
 

 

附件9A 

 
自上一次報告後的改善措施： 

 
《僱員補償條例》（第282章） 

規定的補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(a) 醫療費：醫療費的每天最高限額由175元調整至200元（每天醫

院住院治療或每天非醫院住院治療）或280元（僱員在同一天接

受醫院住院治療及非醫院住院治療）； 

 
(b) 職業病：將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及甲型禽流感加入《僱員

補償條例》附表2，成為指定的職業病；以及 

 
(c) 其他：就僱員在《僱員補償條例》下有權享有的權益，承認註

冊中醫所進行的醫治、身體檢查和所發出的核證。 

 

 

    


